山东财经大学礼堂、报告厅、会议室使用审批表
年    月    日
	活动项目
	
	活  动

时  间
	

	主办单位
	
	负责人
	

	承办单位
	
	负责人
	

	活动人数
	本单位
	

	
	外单位
	

	活动地点
及方式
	

	主办单位

意见
	签字：

	安全管理处意见
	签字：

	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

审批意见
	签字：
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主办单位留存一份，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留存一份，全校性大型活动（人数超过200人）须报安全管理处一份，并将活动安全员报安全管理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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